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议案一：关于延长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决议

有效期六个月的议案 

公司股东：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

“重大资产重组”）的总体方案如下： 

1、重大资产置换 

武汉控股将其持有的武汉三镇实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三镇房地产”）98%股权及武汉三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

镇物业”）40%股权（置出资产）与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

务集团”）持有的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排水公司”）

100%股权（置入资产）中的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武汉控股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置入资产价值大于置出资产价值的

差额部分。 

3、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武汉控股将同时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总交易金额的 25%，本

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排水公司污水处理厂的改扩建项目。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方案已于 2012 年 6 月 1 日经公司 2012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8 个月

内有效。 

现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处于中国证监会审核过程中，为保证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顺利实施，现提请将本次重组相关决议的有效期在原定决议有

效期届满后延长 6 个月，即延长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 

请审议。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5 月 14 日 

 

 

议案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有效期一年的议案 

公司股东：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

事项顺利进行，提高工作效率，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 日召开 201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办

理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的全部

事宜，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顺利实施，现提请股东大会将授权董事会办

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的有

效期延期 1 年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 

请审议。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5 月 14 日 


